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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

 考点 5：合同成立的地点（★）

情形 合同成立的地点

原则上 承诺生效的地点

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
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

同成立的地点。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确认书形式订立合

同。

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或按指印的地点。

【提示】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或按指印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

定最后签字签字、盖章或按指印的地点为合同成立地点。

合同需要完成特殊的约定或法律形式才

能成立的
完成合同的约定形式或法定形式的地点。

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
合同约定的成立地点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应当认定约定的地点

为合同成立地点。

【例-单选题】郑某和张某拟订一份书面合同。双方在甲地谈妥合同的主要条款，郑某于乙地在合同上签字，其后，张

某于丙地在合同上盖章，合同的履行地为丁地。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该合同成立的地点是（ ）。

A.甲地 B.乙地

C.丙地 D.丁地

网校答案：C

网校解析：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或摁指印时合同成立。双方当事人签字、盖

章或按指印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签字、盖章或按指印的地点为合同成立地点。

 考点 6：缔约过失责任（★）

1、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3）当事人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或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

（4）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2、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 违约责任

责任产生的

时间不同
发生在合同生效之前 产生于合同生效之后

适用的范围

不同

适用于合同不成立、

未生效、无效等情况
需合同生效

赔偿范围不同

赔偿信赖利益损失 赔偿可期待利益损失

可期待利益的损失要大于或者等于信赖利益的损失

【例-单选题】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一方当事人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可成立缔约过失责任



B.缔约过失责任仅在合同成立时适用

C.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是可期待利益损失

D.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额通常大于违约责任

网校答案：A

网校解析：

（1）选项 B：缔约过失责任适用于合同成立之前；

（2）选项 CD：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是信赖利益的损失，而违约责任赔偿的是可期待利益的损失。可期待利益损失要大

于或等于信赖利益的损失。

考点 7：合同格式条款（★★）

1、格式条款的概念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2、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义务（提示、说明）

（1）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

说明。

（2）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格式条款无效：

（1）具有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和免责条款无效的情形；

（2）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

（3）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4、对格式条款的解释

（1）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

（2）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3）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例-判断题】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有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

网校答案：×

网校解析：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如果有通常理解，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该通常理解可能有利于提

供方，也可能不利于提供方）。

第三节 合同的效力

考点 1：合同的生效（★）

1、依法成立的合同，原则上自成立时生效。

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自批准、登记时生效。

3、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附条件或附期限，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

【注意】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

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

满时失效。

考点 2：效力待定合同（★★★）

【提示】“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已经进行讲解，不再赘述。（第一章）


